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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訊公開的民主實踐課題

—以霄裡溪光電廢水汙染爭議為例*

杜文苓、李翰林
國立政治大學

摘  要

政府資訊公開與公共決策透明，是落實環境民主決策的基礎要件。尤其

面對複雜的科技發展，伴隨而至的環境風險充滿不確定性，使當今環境治理充

滿挑戰。而政府資訊公開與決策資訊透明，已成為解決當前環境治理困境行政

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國2005年公佈施行《政府資訊公開法》，希望便利

人民共享與公平使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的知情權，並促進民主參與。政府資

訊公開雖完成法制化的基礎工作，但環境資訊的公開實踐課題卻少有討論，尤

其環境風險之相關資訊，更有生產與運用之權力關係問題。本文以霄裡溪光電

廢水汙染爭議為例，探討政府、民間團體、與企業在爭議過程中的資訊生產與

資訊解讀，並從公民主動要求、申請資訊的動態過程，勾勒環境資訊民主實踐

的樣貌，提出進一步值得省思的課題。我們也嘗試追問，在現行法制化的基礎

上，落實環境資訊透明，還需要哪些制度性的支持與資源的配合？透過相關檔

案資料、會議紀錄的分析，輔以深度訪談，本文探究霄裡溪汙染爭議中一般公

民所面臨的資訊取得障礙，了解台灣環境爭議中不利於資訊公開之制度性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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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府資訊公開與決策透明，是落實環境民主行政的基礎要件。尤其在今日

科技引領的快速全球化中，複雜的科技發展帶來了環境風險不確定性問題，欲

蒐集充分且完整的資訊以供環境決策之所需，往往必須投入資源，生產相關資

訊，並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詮釋。如Beck所提醒，風險起源於知識，也就可以

隨著知識起舞，變大、變小、甚至從民眾意識的窗口擠壓出去（汪皓〔譯〕，〔譯〕，譯〕，〕，，

Ulrich〔原著〕，2004:89）。在公共議題上「什麼算是風險？」、「怎麼樣的風

險算可以接受？」這些界定背後都涉及風險資訊的生產與詮釋。因此，資訊課

題對環境風險決策而言，除了檢視政府機關依照相關法令規範中應主動公開的

資訊外，也需積極考量資訊的生產與詮釋層面，才能有效促進環境風險課題之

透明治理。

台灣於2005年頒佈實施《政府資訊公開法》，為民眾之資訊請求奠下法律

基礎。但資訊公開實踐上的落實問題，由於該法施行時間尚短，有關公部門如

何處理民眾的資訊請求，以及現行制度與實務工作上的落差，似乎還未有太多

的研究與討論。尤其環境議題常具有科學不確定性的特質，使其資訊需求多牽

涉到科學證據生產與風險判斷詮釋的問題。攸關環境決策所需之相關資訊，究

竟如何被生產、公開與運用，更少有研究著墨。而本文所檢視有關霄裡溪光電

廢水爭議過程，適提供我們檢視在環境領域中的資訊公開制度運用課題，使我

們進一步省視透明治理與風險溝通實踐的障礙。

2000年前後興建在桃園龍潭台地的霄裡溪上游的友達與華映光電廠，自

2002年起，每日排放三萬多噸的廢水到霄裡溪，影響居民用水以及周邊一千多

公頃的農田灌溉。由於霄裡溪多年來被環保署與新竹縣環保局認定為甲類水體

水質，下游並有供應三萬多民新埔鎮民的自來取水口，相關水質變化顯而易

見，沿岸居民感到水質有異，紛紛改變用水習慣，汙染問題則是到2007年底，

因為地方團體的積極行動抗議，才引起公部門與媒體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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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霄裡溪汙染的兩家光電廠，開發前均做過環評，並於第一階段審查及

有條件通過。汙染事件爆發後，環保署促成業者與居民的非正式會談，並召開

「宏碁智慧園區開發計畫及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龍潭工業園區報編計畫

因應對策暨差異分析報告」專家會議，討論光電廢水放流口設置地點，與承受

水體之水質、水文與灌溉用水的影響。其後更召開隨後因應決策需求，針對霄

裡溪流域172口井進行水質調查，測出19項重金屬，其中15項為飲用水管制項

目，而許多測試地點中更顯示錳、鐵超標，環保署則函請新竹縣環保局，以水

車送水給霄裡溪沿岸住戶，隨後召開「面板業放流水對霄裡溪沿岸民眾使用地

下水健康風險評估」專家會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8a），嘗試釐清沿岸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8a），嘗試釐清沿岸居，嘗試釐清沿岸居

民地下水飲用的風險問題。①

2009年5月，兩家廠商因應對策差異分析會議通過決議建議廢水改排至老

街溪；而同年12月，環保署表示霄裡溪水井水質只有少數超標，其他均在飲用

水標準安全範圍內，停止水車供水措施。至今（2011年）霄裡溪汙水排放仍是

進行式。而面對改排決議，桃園縣龍潭鄉鄉長在有線電視登廣告，反對工業廢

水改排老街溪；桃園縣環保局局長也表示改排費用過高，廠商還是可能選擇排

放霄裡溪。

高科技製程中因為使用多種新興化學物質，相關物質導入河川形成汙染，

但既有科學研究卻仍對其環境健康之影響意見分歧（杜文苓，2009a）。霄裡

溪廢水改排事件在地方上掀起波瀾，上述各類評估會議的決策過程，更涉及多

項環境資訊的生產、詮釋、與使用。究竟協助環境健康風險決策判斷的資訊如

何生產？這些資訊又如何在相關決策會議中被討論與使用？而民眾的倡議與參

與，又如何影響科學證據的產出？其關鍵資訊的取得過程，又面臨哪些阻礙？

① 環保署在此場健康風險會議中，特別標示「未管制汙染物健康風險評估專家會議功能說

明」，表示未管制汙染物健康風險評估，涉及業者與當地居民利益或價值觀的衝突與取

捨，或風險負擔的平衡問題，權益相關者應有參與決策過程透明機會，並獲得充分及公

開的資訊，以避免其權益受到不當的侵害……。相關規範可見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未管

制污染物健康風險評估諮詢作業規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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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霄裡溪汙染爭議案例中，本文希望探討上述環境資訊課題在現今資訊公開制

度運作下的問題，檢視目前環境資訊揭露的缺失，了解政府、民間團體、與企

業在資訊生產、詮釋、使用、與決策影響上的角力，從而提出改善環境資訊生

產與公開之制度性措施建議。

貳、環境民主的起點：資訊公開

民主政治中，政府權力來自於公民，政府所擬定的政策必須回應民眾需

求。公民則擁有投票選舉政府、參與統治的權利，透過委託代議士的「代議民

主」來行使統治權。公民透過授權把統治權交予政府，人民則扮演監督者，

對政府「課責」（accountability），以確認政府遵照公共利益擬定與執行政策，

並透過參與行政程序，縮短政府政策與民眾需求間的落差。但由於現代社會

經濟發展，公共事務遠比過去繁雜與多元，政府組織也隨之水平與垂直分化

成許多不同部門，相關規定多如牛毛，公民們因而越來越不能「即時地」、

「專業地」了解政府政策與運作，產生了公民與政府間的「資訊不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與「專業不對稱」（professional asymmetry）現象

（陳敦源，2009:338-39），無形中阻礙了民眾參與公共事務。

公民對於資訊的掌握與瞭解，往往是參與公共事務的第一步。相較於公

民，政府生產、控制與掌握了許多決策相關的重要資訊。政府重要政策資訊

的公布，常常會影響民眾的政策偏好或政治判斷。公民關心公共政策與要求

政府資訊釋出，可能會加重官僚體系業務負擔與政治壓力。為求政策推動的

簡便順利，公部門一般皆有「越少人知道就越好」、「即使有人問，也可以

以機密為由不說」的文化，以避免外界對官僚系統的責難或干預（陳敦源，

2009:342）。Fung、Graham與Weil（2007:26-27）亦認為公部門對於資訊公開所

持的保留態度，源自於一些政治與行政成本的考量。例如資訊的透明開放可能

會與其他政策目標價值，如國家安全、隱私，以及企業商業機密等有所衝突；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環境資訊公開的民主實踐課題  63

臺
灣
民
主
季
刊

而資訊整體全面的開放，也可能要付出相當的成本。以毒物資訊揭露為例，相

關政策也不斷遭到政治人物以城市汙名或企業以商業機密為由的反對與抵制

（Graham, 2002）。

回應當代民主潮流，促使政府資訊公開，以協助公民跨過專業與資訊門

檻，了解政策背後爭議，已成為當今重要公共治理課題。1990年代以後，許多

國家面對民主規範散佈、公民社會與獨立媒體崛起等趨勢，使政府必須更為重

視資訊釋出的課題。在2006年之前，全世界約有70個國家制定資訊公開相關

法令（Florini, 2007:8）。資訊公開的法制化，被視為是人民知情權力的體現，

更被放在政府「透明治理」（transparency governance）的框架中討論（Florini, 

2007; Fung, Graham, and Weil, 2007）。其強調資訊的提供，可使決策圈外的人

能對政策制定知情發聲與進行評估。一些研究更指出，資訊完整與全面地公

開，可以擴大環境分析框架，使環境經濟課題討論不只聚焦於有形資源，而能

深化無形的價值辯證空間，使民主更加深化（Skov and Myers, 2006）。

資訊公開的力量亦充分展現在毒性化學物質管制上。自從美國國會於1986

年通過《緊急規畫與社區知情權利法案》（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to-Know Act），要求製造廠商需要公佈工廠排放到空氣、水、土壤等

化學物與數量，並透過電腦通訊與其他途徑（by computer 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means）告知公眾。在十一年間，毒物的排放大幅減少百分之四十五

（Graham, 2002）。資訊公開成為環境保護計畫重要的一個環節，也促成後續

美國環保署在風險溝通上更積極的作為，包括相關資訊的整合、比較、與電子

化，藉以估算化合物對於健康環境的累積性風險、嚴重風險暴露途徑與影響社

群。

Fung、Graham與Weil（2007）檢視了美國政府邁向資訊公開的歷程，

從第一代知情權利政策（right-to-know policies）的立法，第二代標的透明

政策（targeted transparency policies）的制訂，到第三代的合作性透明政策 

（collaborative transparency policies）。經過長期緩慢的掙扎，才逐漸轉向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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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使用者為中心。政府則發展成以協調角色為主，以生產出及時、適用並可

減輕風險的資訊。他們的研究強調，由於資訊揭露者與使用者的時間精力有

限，揭露資訊必須是有價值、容易瞭解並與決策選項相容，才會引起進一步

行動以達到資訊公開效用。從使用者的角度，OECD的管制政策更為資訊透明

的目標下了註腳：「透明為被管制對象對於其在法律規範下的權利義務，有指

認、理解及表達意見的能力」（Deighton-Smith, 2004:66）。

資訊公開相關立法提供人民監督政府施政的基本條件，也促進公民參與政

策過程的基礎 （陳敦源，2009）。不過，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具備相關的法律

制度，不一定能保證資訊透明化的落實。官僚組織常會嘗試隱藏決策所需之相

關知識與背後意圖，以增加其對專業資訊的優勢掌握與詮釋權，使資訊透明化

之路仍充滿荊棘（Fung, Graham, and Weil, 2007; Hayenhjelm, 2006）。Pasquier與

Villeneuve（2007:152）區分了五種資訊公開的障礙類型，，② 他們的研究指出，

行政部門的行為特質（如將知識累積視為機構財產而非與公眾分享及對隱密文

化的堅持）、機構性的官僚文化（科層分明、維護資源與規避風險的特質）、

政治考量（如國家安全問題），以及組織文化（不習慣溝通以及與公眾維持關

係，使許多公部門組織缺乏執行透明法案能力）等，都會有意無意間造成資訊

公開障礙。上述研究提醒我們，實踐資訊公開仍存在相當複雜的實務課題。縱

使資訊公開法制化，仍可能因行政阻撓而無法落實。

而上述資訊公開的實踐課題，在處理環境公共事務上面臨更大的挑戰。由

於環境風險治理常牽涉到大量「專業」的科學知識與資訊，傳統決策過程中，

相當倚賴技術官僚與專家進行政策判斷（周桂田，2007）。在龐雜的環境政策

上，依賴專家組成的委員會提供決策建議仍屢見不鮮，擁有科學專業者被視為

擁有巨大影響力的政府第五部門（Jasanoff, 1990），民眾的在地經驗與知識很

② 完全不透明（non-transparency）、規避性的透明（averted transparency）、阻擾性的透明

（obstructed transparency）、牽強性的透明（strained transparency），以及極大化的透明

（maximized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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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受到專業的認可。Ascher、Steelman與Healy（2010）探討環境決策中的「知

識」角色，亦認為環境知識生產具有多樣性、複雜性與不確定等特性。而對環

境知識生產系統性歧視（例如，偏好普遍化的科學解釋，看輕系絡化資訊提

供）以及輕忽處理公共意見，都會使我們省略、忽視、有意排除特定形式的資

訊。僅靠專家與缺乏民眾參與的決策模式，不但擴大環境資訊落差，減低公民

對政府的信任，也降低了公共政策效能（杜文苓，2009a）。

有鑑於環境民主落實困難，聯合國於1998年6月25日通過公布《奧爾胡斯

公約》（Aarhus Convention），其全稱為「有關環境事務行政決定程序中之資訊

請求權與民眾參與以及司法請求權公約（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於2001年10月30日正式生效，明確地界定了環境事務上的資訊請

求權、公民參與以及司法請求權三者間相互關係。此公約強調，為了確保每個

人的健康生存權利，民眾必須擁有環境資訊請求權、參與環境決策程序權和

環境事務司法請求權。③ 換言之，唯有行政部門充分提供環境資訊，民眾才能

克服上述資訊與專業不對稱的障礙，理性與成熟地參與公共事務（王毓正，

2010）。

奧爾胡斯公約從宏觀的角度直指環境民主實踐的充分要件，不僅在於資訊

被動公佈，更與整個行政程序架構設計、是否有意促進公共管理者與利害關係

人積極溝通及願意將多元意見和知識納入決策過程等面向息息相關。此「政策

知識論」（policy epistemics）強調，政策程序設計上必須強化專家理論知識與

公民社會文化知識間的互動關係，以協助決策單位問對的問題和增進公共判斷

品質（Fischer, 2009）。Waterton與Wynne（2004）亦以歐洲環境署研究為例，

指出行政制度與程序設計，常與我們對於知識與資訊的需求和想像緊密相連。

③ 公約原文為 “to be able to assert this right (to live in an environment adequate to his or her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observe this duty, citizens must have access to information, be entitled 
to participate in decision-making and have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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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歐洲國家更認知到「環境資訊」常存有科學研究與知識上的落差。

特別是大部分關於新興科技運用的相關知識皆掌握在產業界手中。但對其衍

生的副作用與影響，卻常在證據不明的情況下而鮮少有明確警告（Lambert, 

2002）。為能克服上述資訊不對稱的障礙，歐盟許多國家特別訂定了《環境資

訊法》，擴大環境資訊請求權範圍。如歐盟理事會於1990年6月頒佈《自由接

近環境資訊理事會準則（UIR）》，要求會員國必須於1993年底前制定環境資訊

接近權的法令，給予任何人自由接近環境資訊的權利。1994年德國也順應此準

則，制定了《環境資訊法》（UIG），讓民眾不需先證明其權利受到損害，即可

獲得國家行政機關所掌管的環境資訊，也就是擁有環境資訊請求權（陳慈陽，

2000:191）。德國所規範的環境資訊範圍包含環境狀態、環境危害行為和環境

保護措施三類，請求對象不限於環保專責機關，只要是從事環保相關任務、持

有環保相關資訊的公務機關與私法人（例如民間企業的環境工程人員）都得為

請求權行使的對象（李建良，2002）。《奧爾胡斯公約》通過之後，這類環境

決策程序公民參與和環境資訊公開已跨出歐洲，成為國際硬性規範，至今全世

界已有48個國家簽署此公約（王毓正，2010）。

上述歐美環境資訊民主化的努力過程，適提供我們進一步思考環境透明

治理的改進空間。立法要求資訊公開只是環境民主決策的起始點，環境資訊

的透明化必須積極生產及時、適用的資訊以回應使用者需求。而使用者對環

境資訊的需求，更與知識生產、詮釋與使用等面向息息相關。尤其，如何促

進Deighton-Smith（2004）對於資訊透明化所強調的「諮詢」、「回應」與「賦

能」，理解資訊公開精神與實務實踐的豐富內涵，更是落實環境資訊民主的一

大挑戰。

回到台灣脈絡，現今我國法律鮮有對於環境資訊公開相關規定，僅於《環

境基本法》（2002年12月11日公布施行）第15條中規範：「各級政府對於轄區

內之自然、社會及人文環境狀況，應予蒐集、調查及評估，建立環境資訊系

統，並供查詢。前項環境資訊，應定期公開」。此外，多為政府資訊公開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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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規定。在1999年最初通過的《行政程序法》版本中第44條第一項中規定：

「行政機關持有及保管的資訊，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並於第45條

課以行政機關主動公開行政資訊的義務，除了涉及國家機密以外，行政機關

必須主動公布其所列之八款資訊。此外，行政程序之當事人與利害關係人亦

有「閱覽權」，可向行政機關申請調閱相關卷宗（紀振清，2008；湯德宗，

2000:54-55）。《行政程序法》第44條第3項也規定：有關行政機關資訊公開及

其限制之法律，應於本法公布二年內完成立法。」爾後，最終立法院於2005年

公布施行《政府資訊公開法》，並因此刪除前述行政程序法第44條及第45條條

文。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條明文指出「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便利人

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瞭

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特制定本法」。從立法目的觀之，資訊公

開與民主政治中的「課責」與「參與」息息相關，而為保障人民知情權，更進

一步規範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第6條）。也正面表列了政

府應該要主動公開的資訊類別（第7條），其他資訊民眾也可以向政府機關申

請閱覽或抄錄複印。在第18條中規範了除國家安全資訊、執行法律資訊、其他

公務資訊、私人秘密、營業秘密等相關資訊外，政府不得拒絕人民申請（施惠

芬，2007）。

而《政府資訊公開法》實施至今，雖然有一些關於公民請求權問題的辯證

（陳愛娥，2000；李震山，2000），以及有關哪些資訊必須主動公開、被動公

開或豁免公開等立法內容（湯德宗，2006；紀振清，2008）、與政府必須主動

公開的資訊類型分析（陳宜和，2006；李世德，2009）的研究，對於人民的環

境資訊請求權課題較少有討論。針對民眾的資訊請求，李惠宗（2010）認為，

政府應採「原則規定，從寬解釋」的態度，民眾無需證明自身利害相關或申請

資訊的必要性；反而是政府機關若採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的例外豁免公開規

定，迴避提供給民眾資訊時，則必須適用「例外規定，從嚴解釋」的原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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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應提供正當且合理事由並負擔舉證責任，始可駁回民眾申請。但此應然

與原則性的討論，在實務上卻遭遇不少困難。宮文祥（2008）指出，一般民眾

請求環境資訊時，雖受政府資訊公開法的保障，卻常因行政機關與法院對請求

權人資格的狹隘認定、繁複的行政程序規定以及行政機關消極被動的態度等原

因，導致民眾申請困難。

上述台灣研究尚未深入探究的是，在目前資訊公開法制下，公民主動申請

環境資訊的動態、過程與結果，究竟有哪些實務上障礙與落實難題？特別在通

則化的資訊公開規定下，面對科學證據不明的環境風險課題，民眾的資訊請求

權可能會遇到那些阻礙？以下，我們從霄裡溪汙染事件的案例中，嘗試分析有

關環境風險的資訊與知識，是如何在爭議過程中產出？由誰產出？由誰解讀？

又如何運用與理解相關環境資訊？尤其我們想要進一步了解，民眾在過程中如

何取得環境資訊，而與公部門進行抗衡風險論述？而行政部門又如何回應公民

的資訊請求去生產環境資訊？透過動態分析個案，我們希望深入討論目前資訊

公開在環境政策上的課題，檢討行政部門在環境資訊公開政策作為及未來改善

方向。

參、個案介紹

霄裡溪是鳳山溪的支流，全長16公里，上游在桃園縣龍潭鄉，中下游則流

入新竹縣新埔鎮。2001年，中華映管龍潭廠與友達光電龍潭渴望園區廠設置於

霄裡溪上游，面板製造產生的廢水開始排放到霄裡溪。其中，友達佔地18.71公

頃，1999年開工興建，第四代廠投資約三百億元，2001年六月完工正式量產，

2002年其電漿電視、液晶電腦顯示器等液晶面板產量居世界第三。自兩廠開

始營運後，霄裡溪上游的龍潭鄉三和村與下游的新埔鎮的居民開始發現溪流生

物常常集體死亡，2003年7月、2004年3月、2005年1月皆曾引起媒體的報導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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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汙染事件發生時，地方民眾依循行政救濟途徑向新竹縣政府與桃園縣

政府的環保局反映檢舉。地方環保局接受民眾反映後，也曾多次前往採樣甚至

對廠商開出罰單，但情況並未顯著改善。2003年12月發生華映廢水臭味引起鄰

近國小學童不適，更引起地方民眾首次圍廠抗議。之後，世代居住霄裡溪旁的

桃園縣龍潭鄉三和村錦鯉養殖人家傳出錦鋰集體暴斃事件，居民生活與農業用

水受到影響（我們的島，2008；劉愛生，2006），三和村民多次向環保單位檢

舉，甚至到華映門口抗議，環保署公害糾紛裁處委員會最終於2006年底裁定華

映排出污水造成鯉魚死亡，應賠償佳和鯉魚場180萬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6）。2007年1月23日，以三和村居民為主的社區組織邀集環保團體、環保署

與華映、友達兩企業召開協商會，將VOCs（揮發性有機溶劑）等減量追蹤納

入固定污染源許可管理（桃園縣環保局，2007a）。爾後，協商會議並要求將環

保異常事件之相關應對流程提交環保局與三和村。

不過，三和村的抗議行動並未得到外界太多關注。直至2007年末，新竹新

埔愛鄉協會針對光電廢水汙染甲級水體霄裡溪一事發起行動倡議，行文桃園縣

政府詢問華映友達是否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新埔愛鄉協會，2007），

才迫使公部門必須回應挑戰（桃園縣政府，2007）。在地方居民與環保團體行

動的壓力下，環保署於2007年底召開「宏碁智慧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調查報

告書」及「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龍潭工業區報編計畫環境影響調查報告

書」審查會議，會議結論要求將放流口置於飲用水源之下游，並要求開發單位

於2008年1月提出改進水質影響之對策，為時七年之久的光電廢水汙染問題，

在媒體披露下，正式浮出檯面。

在民眾檢舉廢水導電度超標影響稻米種植的壓力下，新竹農田水利會針對

霄裡溪進行檢測採樣，發現導電度、氯鹽、硫酸鹽、氨氮、鈉吸著率等檢測項

目均超過灌溉水質標準（臺灣省新竹農田水利會，2008），也發現愈往上游污

染濃度愈高。經過採樣比對霄裡溪中兩家工廠廢水排放口的前後水質後，認定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龍潭廠）與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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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廠對於下游霄裡溪污染必須負起責任。

雖然農田水利會報告亦指出兩家光電廠負有影響霄裡溪灌溉用水超過標準

責任，環保署也召開兩家工廠的環評差異分析會議。但不符合灌溉水質的汙染

認定，是否就是違法或構成環境健康風險？因各方有不同對此的見解，讓科學

證據的攻防戰持續進行下去。不過，2007年12月10日環評第161次大會後，行

政機關對於霄裡溪汙染的討論，逐漸轉成關注飲用水安全問題。2008年4月環

保署毒物管理處從新埔地下水檢體中檢驗出銦和鉬等面板業常用稀有金屬元素

後（訪談記錄A），遂發函新竹縣政府。要求縣府加強宣導新埔霄裡溪流域的

溪水未經處理不能直接飲用，引起地方居民驚疑。

2008年5月一群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青年學子，在環保團體台灣環境行動

網支持下，成立霄裡溪青年工作隊，辦理「霄裡溪之歌」環境踏查營，於沿岸

鄉鎮挨家挨戶進行用水習慣訪查工作，進行約300份的面訪問卷調查。這個調

查引起在地居民對溪水汙染的集體關注。透過訪調過程中個別居民經驗與觀

察，如皮膚因接觸溪水而有不良反應、魚類翻肚等，拼湊出地方用水習慣集體

改變的圖像。一方面，工作隊成員與地方居民積極與一些獨立研究人員接觸，

了解霄裡溪水質情況。另一方面，也與地方居民及公益律師合作，撰寫刑事與

行政訴訟狀。

民間的證據調查行動促使公部門積極回應。環保署2008年10月15至22日

對霄裡溪流域172口井水進行水質調查，井水中測出19項重金屬，其中發現有

鎵、鉈、鉬、銦四種非飲用水管制項目，鎵、鉈含量因低於偵測極限值而未檢

出，當時未列管的「鉬」檢出68件（濃度分佈在0.1~5.39ug/L）、「銦」檢出69

件（濃度分佈在0.102~1.25ug/L），而一些水體樣本也檢驗出管制項目中的錳、

鐵超標。由於當時社會正關注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為避免調查結果引起更大

社會壓力，環保署自2008年10月23日起，以運水車逐戶送自來水，供附近井水

用戶使用（訪談記錄A）。

環保署並於2009年2月及3月針對霄裡溪廢水問題召開2場「面板業放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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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霄裡溪沿岸民眾使用地下水健康風險評估專家會議」，以及2009年7月及9月

召開2場「飲用水質標準增列銦、鉬之專家諮詢會議」，並於2009年11月26日開

始管制銦與鉬（70 ug/L）（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管處，2009a）。接著於12月初

宣稱，「環保機關已完成調查檢測，確認水井水質均在飲用水標準之安全範圍

內，沒有健康風險之虞。原井水用戶可繼續使用井水作為飲用、漱洗及炊煮用

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管處，2009b）。

由於霄裡溪列屬甲類地面水體，，④ 可提供一級公共用水、游泳等用途，

但何以工業廢水可以排放至法定的甲級水體中？地方居民與環保團體陳情監察

院，針對桃園縣環保局核發排放許可證缺失以及第二河川局監督不周究責（訪

談記錄A），並提出行政訴願，要求撤銷華映與友達的排放許可證。2008年12

月3日，監察院糾正桃園縣政府與經濟部水利署，認為桃園縣環保局怠未詳查

兩廠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擅予核准兩廠廢水排入自來水取水井上游，顯

有明顯違失；而經濟部早於2000年1月4日公告霄裡溪為中央主管的河川，但水

利署第二河川局未依法巡查。

但行政訴願部分卻被環保署駁回，其認為，淨水廠主要取水於鳳山溪

（以暗管及明渠取用未混合霄裡溪的鳳山溪水，取水明渠並以土堤隔離霄裡 

溪）⑤，並無違反環評結論。但答辯書中也承認，土堤遇溪水暴漲可能有溢流

情形，影響飲用水取水，因而依環評法18條規定，要求兩家公司提出環境影響

④ 依水污染防治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訂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陸域地面水體依其用途

分為甲、乙、丙、丁、戊五類：

 一、甲類：適用於一級公共用水、游泳、乙類、丙類、丁類及戊類。

 二、乙類：適用於二級公共用水、一級水產用水、丙類、丁類及戊類。

 三、丙類：適用於三級公共用水、二級水產用水、一級工業用水、丁類及戊類。

 四、丁類：適用於三級公共用水、灌溉用水、二級工業用水及環境保育。

 五、戊類：適用於三級公共用水、環境保育最低標準。
⑤ 環保署督察總隊2006年現勘，以自來水公司已經在取水口處築了土堤隔離霄裡溪與鳳山

溪，認定平常不會取到霄裡溪的水，所以沒有違反審查結論，但對於遇暴雨溢流問題則

表擔憂。而自來水處第三區管理局自2008年3月7日，將原設置土堤加高及加固至1公尺以

上，並於取水渠道內增設 2 層吸油棉阻隔等措施，以維護飲用水水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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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書。

在兩家公司進行環境影響調查報告的同時，在地居民與環保團體也自力救

濟的提出科學證據，要求環保署與企業進行進一步的檢測調查，希望環保署

可以正視高科技廢水汙染問題，要求工廠停止排放廢水。民間團體提出國立

清華大學於2007年完成的「龍潭三和村排放水流經農地之土壤暨底泥採樣調

查報告」，其以特定類別的污染物檢測，在出水口下游的土壤中測出氟離子與

磷酸根離子（此二種陰離子主要為晶片清洗、去光阻、蝕刻過程等程序的副

產品），以及銦（In）與鎢（W）離子（主要來自液晶顯示器的透明電極與研

磨、清洗單晶圓的製程），證明霄裡溪沿岸土壤污染與高科技產業廢水排放之

間的相關性。

環保署舉行改善對策審查會，兩個公司提議希望將廢水改排到桃園縣境內

的老街溪。2009年5月13日，環評第177次大會通過建議改排案。但時至2010年

6月，改排老街溪一案尚未進行，龍潭鄉長則在有線電視登廣告，反對工業廢

水毒害家園；桃園縣則召開專家會議，從影響灌溉範圍的環境面、民眾抗爭的

社會面、經濟面、工程技術和法規面等五個面向進行兩階段的審查。桃園縣

府在審查過程中以兩家廠商資料不足退件，改排進度在環評決議過後兩年尚

無進展。2011年1月11日新竹縣民至環保署表達不滿，環保署隨後發文要求桃

園縣府「應於一個月內依環評結論核發二廠之排放許可」，並表示「若縣府逾

越裁量刻意退件刁難或差別待遇，環保署將依法代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1a）。但桃園縣長於期限屆滿後，偕同立委拜會行政院長，施壓要求環保

署不得強制代為執行。環保署則立即澄清在環評未變更之前，桃園縣府仍應

依環評結論審查變更二廠之放流水改排許可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保處，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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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與討論

霄裡溪汙染事件歷時八、九年之久，但直至2007年底，才引起媒體關注與

政府介入。環境爭議事件往往牽涉廣泛地跨領域環境變遷資訊和風險知識，法

律明定的資訊公開規範及其執行，能否滿足現實中複雜跨域的環境資訊請求，

不無疑問。以下，我們運用個案研究方法，蒐集有關霄裡溪汙染爭議中的各式

文件資料：包括友達、華映龍潭園區之環境差異分析報告書與會議紀錄、相關

爭議中之霄裡溪地下水和健康風險專家會議紀錄、剪報、民間團體與行政機關

來往回應之公文、民間訴訟文件等，輔以第一手訪談、座談資料，分析政府、

企業與民間在資訊生產、詮釋、使用、與決策影響上的角力過程，呈現目前政

府在環境決策資訊公開上的特性。

一、民眾強烈要求，資訊揭露不足

霄裡溪汙染事件自2003年出現大量溪魚暴斃，引起當地人民關注，雖然當

地環保局提出檢測數據顯示河川水質未受汙染，不過2006年5月光電廠廢水排

放造成大批養殖錦鯉死亡，引發地方居民在華映廠前怒擲死魚抗議。居民指

出，工廠「不定期排放汙水，導致當地生態環境破壞殆盡，其中，空氣汙染、

水汙染等均戕害霄裡溪，讓魚蝦貝類絕跡，千頃良田種植作物也遭重大毒害，

收成都不敢食用」。環保局與環境督察總隊提出稽查數據，顯示一些工廠不合

格紀錄，雖大多符合放流水標準，但華映明顯有不定時或利用假日時段將不明

廢液與處理後的廢水混和偷排的情況（行政院環保署，2006:17）。面對民眾反

彈，各單位均表示應改善汙染狀況，加強查緝監督。

除了錦鯉大量暴斃事件，三和村居民也因廠區旁長期存在的惡臭問題，進

行抗議行動。為了回應民眾訴求，桃園縣環保局召開兩次環保議題協商會議

（桃園縣環保局，2007a；2007b）。會議紀錄顯示，地方民眾陳述自身痛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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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⑥ 以及河川中已無魚蝦事實，擔心光電廢水中可能含有致癌物，可能會影

響沿岸飲用地下水源及居民健康；廠商則回應現今改善進度，但內容中使用許

多專有名詞，卻讓民眾難以理解。。⑦ 居民要求環保局必須主動公佈污染相關資

訊，包含華映友達之處分改善紀錄，以及死魚事件之水質及底泥檢測報告，並

依據相關污染檢測報告及監測值行使公權力，而非被動等待民眾提證舉發才受

理；環保局回應將依資訊公開規定，評估是否可以公開，並表示將針對「空氣

臭味」，而非居民關切的水汙染問題，進行社區監測網計畫，因為「法規趕不

上產業的變化，所以民眾更應落實社區監測，結合在地的守護力量，使環境更

好。」⑧

上述「只講處理方式，卻不針對問題公布污染資訊與原因」的行為模式，

為環保機關處理此汙染事件的常態。2008年4月環保署毒物管理處發文給新埔

鄉公所，要求加強宣導「新埔霄裡溪流域的溪水不能直接飲用」，卻未說明原

因。媒體追問下，環保署的解釋是：「那張公告只是告知居民要把水煮沸再

喝」，更引發地方民眾疑慮與質疑，無法接受不清不楚的理由說明。缺乏相關

檢測資料公開，即使再多無汙染的保證，也無法解決民眾對霄裡溪承受光電廢

水的疑慮，反而戕害政府公信力。這樣的不信任反映在地方居民採取自力救濟

手段，尋求外界專家協助，自行收集各項資料，以了解霄裡溪的汙染內容。

二、民眾依法申請，行政消極抵制

在整個汙染爭議的過程中，新埔愛鄉協會曾多次要求環保署、桃園縣環保

⑥ 「家裡半夜睡覺聞到臭醒，必須逃離，疑為偷排廢水，一週約2~3天，家中奉養的90高齡

父親，亦因此遷離，尚有噪音問題，請設身體會村民的痛苦。（桃園縣環保局，2007a）」
⑦ 「廠家報告目前進行的相關減量設施，居民們並不瞭解這些專有名詞。不論這些減量設

施是否有用，但居民目前尚未感受到減量效果，甚至有更差的感覺。（桃園縣環保局，

2007b）」
⑧ 居民代表意見：「法規訂定比不上科技的進步，廠家的監測數據，達成效率如何，應定出

一數值來討論。不見政府公權力的表現，監測紀錄已無持續的動力，不知多久後會有效

果。」（桃園縣環保局，20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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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與自來水公司調查與確認兩家廠商是否污染霄裡溪，影響下游新埔鎮的自來

水水源。所得到的答覆皆是「兩家廠商完全符合放流水標準，沒有發現溪水與

地下水遭到污染。」但另一方面，地方民眾卻看到自來水公司擔心受到污染，

將自來水取水口由霄裡溪、鳳山溪匯流口的下游遷移至兩溪匯流口上方，以及

環保署要召開會議研商「協助霄裡溪沿岸居民供水事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8a）」的通知。

爾後，因應環評規範，廠商需提交廠區土壤與地下水監測資料給環保署，

地方民眾先後透過台灣環境行動網協會（2010）以及新埔愛鄉協會（2010）的

名義，引用政府資訊公開法、⑨ 水污染防治法⑩ 以及環境基本法⑪ 的規定，向

⑨ 新埔愛鄉協會所請求提供之政府資訊，其性質應屬環境現狀資訊，應無涉及「個人隱私

或秘密之侵害」，要無涉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之豁免或限制公開之資料。又政

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各款在解釋上應認為可區分為「種類基礎豁免」與「損害基礎

豁免」兩類，就後者而言，僅在公開對特定利益將造成損害或有造成損害之虞，且在具

體個案中若較公益更值得保護方可豁免公開，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2、4、5、
6、7、8、9各款即屬此類。因此倘若申請之資訊可能涉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

4款，該法縱使其容許政府機關在為避免進行監督、管理、調查、取締等業務時造成困

難或妨害，得決定對於因實施監督、管理、調查、取締等業務，所取得或製作監督、管

理、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限制或不予公開，但依法律之意旨　大署亦必須說明何

以「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方屬正確適用法律。
⑩ 新埔愛鄉協會所申請之政府資訊乃係地下水與土壤監測記錄相關資料，依據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法第6條第1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定期檢測轄區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狀

況，……其污染物濃度低於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而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

者，應定期監測，監測結果應公告，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又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主管機關若遇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6條第1項時，

應告知有關地區民眾相關檢測結果。條文所稱之各級主管機關自應包括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又條文中所稱「定期監測」亦應包括依據環評說明書所定之定期監測。故除非　大

署明確說明申請人所申請之個案中之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狀況未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監測

標準，否則應無理由不依法行政，而拒絕公開相關監測結果。
⑪ 新埔愛鄉協會所申請之政府資訊乃係特定區域之地下水與土壤監測記錄相關資料，其性

質應屬環境現狀資訊，依據《環境基本法》第15條規定，「各級政府對於轄區內之自然、

社會及人文環境狀況，應予蒐集、調查及評估，建立環境資訊系統，並供查詢。前項環

境資訊，應定期公開」，另外環境基本法第27條亦規定「各級政府應建立嚴密之環境監測

網，定期公告監測結果，並建立預警制度，及採必要措施」。相由　大署所主管之法律相

關規定在在顯示，新埔愛鄉協會所申請之資料不僅係屬應提供之資訊，甚至係屬政府機

關應主動公開之資訊，　大署應准予提供方屬合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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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申請調閱友達與華映的地面水、地下水與土壤監測資料。並於申請書中

載明其所申請之資訊應屬於環境現況資訊，既不涉及個人隱私與秘密，公開也

並不會對政府機關執行業務造成損害。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0）僅以「依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及本署政府資訊公開要點第3條第2款第4項本規定，貴

會所申請調閱之資料係屬應限制公開之資訊，故無法提供」⑫ 駁回申請。

不過這樣的回文，似乎反映了政府對於《資訊公開法》第18條豁免公開的

規定「從寬解釋」的原則，缺乏法理上應提出之正當且合理的事由說明與舉證

責任（李惠宗，2010）。環保署並沒有說明何以公開霄裡溪汙染的各項監測數

據會影響機關執法與取締業務，即逕自以例外原則駁回申請。在新埔愛鄉協會

不服向行政院提出訴願之後，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2010）於2010年10月撤

銷環保署之處分。行政院訴願會認為環署原處分未以任何理由說明為何系爭資

料屬限制公開資訊，有處分不備理由的瑕疵，故要求其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

處分。

但環保署於訴願撤銷處分後，卻又回覆申請人該申請調閱之資料為廠商自

行執行，無須向環保署申報。環保署因尚未取得該記錄資料，故非屬政府資訊

公開法之資訊範圍無法提供，請逕洽該二開發單位索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1b）。環保署回覆裡顯示了以下矛盾：一、若從未取得該記錄資料，何以初

次申請時表示該資料將影響機關執法與取締業務而駁回民眾申請？二、若環保

署沒有相關資料，又如何依法監督二廠是否符合環評結論裡的水質要求？但在

現今政府資訊公開法的規範下，民眾並無法申請私人企業所有之環境資訊，行

政機關的回應無異宣告資訊無從取得。

相較之下，前述歐盟之《自由接近環境資訊理事會準則》與德國《環境資

訊法》，二法皆將私人企業所擁有之環境保護措施資訊與現存行政機關環境相

⑫ 環保署資訊公開要點第3條第2項：應限制公開之政府資訊如下：……4.政府機關為實施監

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對

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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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共同列於環境資訊請求權之行使對象。其可有效避免行政機關以未擁

有該環境資訊為由而不公開，從而落實公民環境資訊請求權的保障。

三、資訊生產怠惰，民眾自力救濟

在三和村環保協調會後，桃園縣環保局按照民眾在協調會上的要求，於放

流口設置自動監測設備，並連線至華映公司門口的水質資訊即時告示牌⑬；另

一方面，則要求華映委託民間團體協助鄰近社區建立「社區監測網」。上述兩

項措施，皆是由政府提供資源，協助地方民眾監測記錄華映與友達廠區旁的水

質狀況與臭味，希望透過鄰近社區每天24小時不間斷的監督，累積資訊而迫使

廠商改善問題。不過，行政機關對此計畫的定位著重於社區對企業的反應，而

不是累積資訊事證，做為公權力行使之依據。桃園縣環保局在協商會議表示：

社區監測的目的，為形成社區整體意識，而非政府無理要求

企業改善。社區的問題由社區反應，並讓企業瞭解此為社

區之要求，行政部門提供協助，讓企業積極面對落實改善。

（桃園縣環保局，2007b）

表面上，行政機關以「即時」收集資訊監控，來撫平民怨並迫使業者改

善。但事實上，收集到的資訊品質非常粗糙。水質資訊即時告示牌的內容僅有

水溫、含氧量及酸鹼度，居民收集到臭味資訊則只以味道的種類與強度來區 

分⑭。而且居民的監測紀錄，環保局並沒有積極的收取運用⑮，資料也沒有被

⑬ 三和村代表陳述意見：「能否採類似環保署之自動監測車，擺放於華映放流口上方。（桃

園縣環保局，2007a）」
⑭ 記錄方式僅有類別與強度：氣味類別之紀錄可具體描述或用日常生活中之氣味經驗來描

述異臭味。例如：「焦臭味」、「腐敗味」，或是「魚腥味」、「爛泥巴味」等。氣味強度

請以「1、2」來表示。「1」表示聞到異臭味，但是可以忍受；「2」表示聞到異臭味，但

不能忍受。（桃園縣環保局，2007c）
⑮ 環保局有專人每月二次來向您收取監測紀錄表，若有事無法於約定日期繳交時，可前後

2~3日繳交，或寄放管理中心請其轉交，或將紀錄資料e-mail到gcaa@seed.net.tw。（桃園

縣環保局，20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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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而系統的整理，使得居民的紀錄最後僅能作為參考，無法協助取締。在第

二次協商會議中，與會居民表示半年以來雖努力記錄，但空氣污染情況並未改

善反而更差。⑯ 有了初步的累積性資訊，卻對問題解決毫無幫助，使民眾反而

心生不滿與倦怠。⑰ 地方居民只能從「看」到魚群死亡、「聞」到工廠惡臭等

感官經驗體覺週遭環境的變異，蒐集的資料在沒有嚴謹科學方法與統計數據的

支撐下，無法成為公部門依法行政之憑據，當然也無法成為企業的壓力。

雖然在霄裡溪的水質污染認定上，環保署與桃園縣環保局皆表示工廠排放

水符合放流水標準。不過，環保機關始終沒有交代廢水對下游地下水取用與新

埔鎮飲用水的影響，缺乏說明卻相互矛盾的說法，使新埔居民採取「自力救

濟」找尋進一步的資訊。

首先，新埔愛鄉協會透過霄裡溪青年工作隊廣泛蒐尋有關科技廢水汙染

論文資料，發現其中一份環境工程碩士論文，指出霄裡溪水含有全氟化物，⑱ 

此物質是歐盟與斯德哥爾摩公約規範限制使用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台灣環境

法規卻沒有任何規範。有趣的是，此份發現客雅溪、頭前溪、與霄裡溪有超乎

國際標準的全氟化物的中文碩士論文，相關溪流名稱全都以英文拼音呈現，此

後這篇論文重要發現並在著名的國際環境期刊發表（Lin, Panchangam and Lo, 

2009）。雖然此論文在國內沒有公開發表，但其後有關霄裡溪汙染問題的專家

會議中，地方團體得以根據論文研究結果明確舉證，進一步要求環保署檢驗與

處理此種有機污染物（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8b）。

其次，霄裡溪居民同時也是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朱增宏先生，邀請

⑯ 「半年以來，居民均積極持續記錄，是希望能獲得良好的空氣品質，到目前為止，似乎

尚未達到民眾所預期。（桃園縣環保局，2007b）」
⑰ 「居民進行記錄時容易倦怠，因為未看到政府公權力介入，希望公權力可以強力介入，

並讓居民知道。（桃園縣環保局，2007b）」
⑱ 全氟化物（全氟辛烷磺酸PFOs,全氟辛酸PFOA）是歐盟與斯德哥爾摩公約規範限制使用

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接觸可能會破壞呼吸系統、免疫系統或造成新生嬰兒缺陷（羅兆

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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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學者與其研究生前往霄裡溪設樣站調查，找尋生態破壞與污染原因。這項

研究調查初步顯示，華映與友達廢水排放口下沒有魚類生態。朱增宏（2009）

執行長爾後在回應環保署霄裡溪沒有汙染情事的文章中，提到

「 十二個樣站中，七個有採集到魚類，合計八十七隻魚體。

但有五個站完全沒有採到任何魚，分別是設於華映廢水排

水道支流的三個站（一、二及三號），以及設於友達廢水

排水道的六號站。另一個沒採到魚的是五號站，除可能與

水質污染有關外，也可能是該樣站位處野溪源頭，且有攔

砂壩，水量不豐，水文條件不利魚類播遷分布。」

民間自力救濟尋找汙染事證的過程，突顯行政部門在資訊生產上的怠惰。

環保機關雖然擁有公務預算、公務人力、資訊蒐集、環境檢驗能力與公權力等

優勢，卻缺乏求取科學事證作為管制依據的主動性，也沒有嘗試找出汙染問題

的企圖。面對民間提問的河川污染影響飲用水與廢水排放管制法規跟不上時

代等問題，皆以「符合放流水標準」、「依法行政」等說詞回應，甚至以實行

「社區監測」計畫為名，轉移廢水問題的焦點。

上述現象顯示，民眾處於在「資訊不對稱」且「專業不對稱」的絕對劣

勢，又無法透過資訊公開制度的保障申請取得官方環境現況資訊。處於人才不

足與資源缺乏的地方居民與民間團體，必須自行尋找或生產出汙染問題的關鍵

資訊。更加諷刺地是，民間以文獻搜尋或魚類數目調查等低成本研究調查，才

迫使行政部門進一步回應、監測與研究。此現象突顯目前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在

環境事務上的侷限，若公部門不主動調查、生產河川汙染的重要資訊（例如霄

裡溪整體的生態變化研究），那麼民眾如何要求政府公開一個不存在卻重要的

資訊？民眾又如何知道政府手中擁有哪些資訊？在一場「社區知情權的挑戰」

座談會上，一位與談者表示，從霄裡溪汙染案例來看，環境資訊不應只是公部

門有才要求公開，應該把資訊公開請求權的範疇放到擁有環境保護相關資訊的

公私部門整體。在環境決策過程中，政府也應強化公民參與，透過多元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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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共同研商資訊生產的方向與內容，才能達到環境保護的治理目標。

我們難道只是被動的要政府資訊公開嗎？因為政府資訊有，

我們才能說他要公開，那他如果說沒有呢？……他沒有那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要環境資訊的請求權，……「那你當時環

評有沒有作生態研究呀？」，沒有嘛！……所以環境資訊的

公開至少對環境資訊而言是非常不夠的，我們還要一個環境

資訊請求權，……不是只有他有資訊我們才要公開而已，我

們更應該進一步要求要有環境資訊的請求權……（座談會，

2010/5/7）

四、窄化風險界定，限縮資訊生產

上一小節討論有關行政部門在資訊生產上的怠慢與被動，與其風險問題的

議程設定有關。霄裡溪汙染事件於2007年底因為居民抗告而擴大，但之後的風

險界定卻越趨窄化。環保署於2007年12月10日通過決議顯示，兩個開發案環境

影響評估結論皆有「承受水體規畫為飲用水水源時，本計畫之放流口應設置於

該飲用水源之下游」，而因自來水公司已表示承受水體已規畫為飲用水水源，

所以應依審查結論辦理。

環評會議結論某個程度重新界定霄裡溪的汙染「事實」，從之前大規模居

民提出的空、水汙事件、生態浩劫、與農田毒害問題，限縮到行政機關與專案

審查會議認定的「飲用水」問題。在這樣的問題範疇界定下，居民擔憂的各類

汙染問題並不存在，也就是，改排並非因為水有問題，而是自來水公司要擴大

取用霄裡溪的水，為回應環評結論才要改排。兩廠廢水的危害爭議，在風險議

程巧妙的安排下，將焦點重新聚焦於是否回應之前的環評結論，以及自來水取

水來源非霄裡溪等問題。

風險問題的界定影響行政機關與廠商處理汙染問題的態度。華映與友達兩

家工廠在問題界定後也不斷強調，他們的排放水一切符合國家標準，甚至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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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還高。如果霄裡溪居民希望他們改排，就不應跟媒體提到汙染，而是「水很

乾淨，只是下游有取水口，才會改排」（參與觀察筆記）。而行政官員也表示」（參與觀察筆記）。而行政官員也表示（參與觀察筆記）。而行政官員也表示

「民眾要了解一點就說，並不是符合放流水標準的水質，就是你們想像三十年

前、五十年前，那副好山好水，還有魚兒、青蛙的那種水質，這是兩回事，環

保單位能做的就是符合放流水標準的水質」（我們的島，2008）。」（我們的島，2008）。（我們的島，2008）。

風險基調的界定，更進一步影響到後續資訊生產與討論。首先，反映在環

保署對於參與「放流水對承受水體水質、水文及灌溉用水影響」專家會議之專

家資格的限制，認為應「具水污染防制工程、水質管理或水利工程」等學經歷

背景（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8c），並據此拒絕民間團體推薦的土地規劃專家

參與審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8d），民間團體認為環保署藉專家同意權，

主導議事控制，撤回專家推薦案（新埔愛鄉協會，2008）。

其次，環保署爾後有關霄裡溪汙染的會議討論，皆環繞著廢水放流與自

來水取水口的關係（因應對策暨差異分析報告專家會議，以討論改排方案為

主），以及地下水汙染與人體的健康風險影響（健康風險評估專家會議、與飲

用水質標準增列銦、鉬之專家諮詢會議）。風險問題與議程的設定，使過去幾

年民眾關注的汙染證據受到忽略，水中有無魚蝦、兩家工廠的環保紀錄、廢水

中化合物對灌溉影響等問題，不在設定的討論範疇中而自動消失，當然也就無

相應的研究需求，評估廢水對於生態鏈、食物鏈的整體影響。

窄化了風險界定，限縮資訊生產範圍。最後溪水汙染的風險討論僅鎖定在

地下水的健康風險評估，但相關專家會議資料的討論基礎，卻只有有限的國際

資料，而非兩家面板業的排放總量、物質清單、污染物種的毒性特質、暴露途

徑、環境媒介分佈等總體評估；會中專家提出各種質疑，顯示沒有充分資訊進

行風險決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9a）。⑲ 從限縮風險討論範圍，到最後自

⑲ 例如，會中有關銦的討論國際研究只有對空氣或動物實驗的數據，沒有對於人體健康影

響的充分資訊，其他有機化合物交互影響部分也深受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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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銦、鉬標準，並宣稱檢測數值在標準範圍內，因而擴大解釋成地下水並未受

污染。在一縮一放之間，各種汙染問題船過水無痕地消失，與會專家所提的各

項應進行評估項目更被過濾掉，決策所需的資訊也未被生產出來。

但這樣的專家會議模式，已影響後續方案有限的評估與選擇。在討論兩廠

「因應對策暨差異分析報告」的專案會議紀錄顯示，⑳ 許多與會專家在會議中

提出質疑，表示廠商提供資料內容過於簡略，也沒有符合實務與學理上要求的

充分資訊，專家沒有辦法提出具體建議；廢水改排老街溪，究竟對承受水體、

灌溉面積、農作、產值有何影響，與會人員有許多不同意見，桃園縣政府代表

在提出反對意見時更「建請環保署給予兩家廠商充分評估時間，以讓相關委員

可以在資訊充足情況下做適當決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8e）。不過，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8e）。不過，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8e）。不過，會

議最後仍在影響範圍與內容尚未釐清，與會意見仍多有分歧中修正通過。但爭

議無解，也讓改排建議案充滿變數，缺乏堅實研究支持的改排評估審議，終究

引發地方政府同樣運用專家會議機制予以反制。

五、操弄資訊詮釋，淡化風險問題

資訊作為支持環境行政處分的佐證基礎，除了上述討論的生產需求問題，

後續的解讀與詮釋，也左右著行政處分的裁量。霄裡溪案例中引發民眾關切的

自來水取水口上移、沿岸送水告知，以及改排會議召開等行政措施，似乎說明

⑳ 環保署於2008/3/27召開「宏基智慧園區開發計畫因應對策」及「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龍潭工業園區報編計畫因應對策」專案小組審查會議、2008/7/9召開上述會議專案小

組第二次審查會暨「宏基智慧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及「中華映管股份

有限公司申請龍潭工業園區報編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2008/9/24召開「宏基智慧

園區開發計畫及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龍潭工業園區報編計畫因應對策暨差異分析

報告」專家會議、2008/10/31「宏基智慧園區開發計畫因應對策」及「中華映管股份有限

公司申請龍潭工業園區報編計畫因應對策」專案小組第三次審查會議暨「宏基智慧園區

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及「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龍潭工業園區報編計

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專案小組第二次審查會。2009/1/15召開前揭因應對策會議第

四次審查會暨差異分析報告專案小組第三次審查會。2009/4/24召開最後一次專案會議，

結論之一「建議本案以討論案方式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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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汙染情事的嚴重性，但行政機關對於放流廢水是否汙染溪水一事，除了「符

合放流水標準」的說法，少有正面回應。

不過，2009年中科四期沸沸揚揚的環評審查，雲彰兩地居民質疑高科技製

造業放流廢水對農漁牧的影響，頻頻北上抗議，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環保署也

屢次發佈新聞稿，回擊外界的投書質疑（杜文苓、許靜娟，2010）。其中，霄

裡溪的汙染爭議未解，成為外界質疑中科廢水可以妥善處理的依據。一篇學者

質疑霄裡溪的水連福壽螺都活不了的文章（杜文苓，2009b），引發環保署強

力反擊，指責該文作者不實說明，企圖否定環評審查的專業性，並以官員勘查

霄裡溪光電放流水影響的經驗，發現河中魚種活動正常，強調無嚴重汙染情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計處，2009a）。

環保署輕描淡寫霄裡溪的汙染問題，引發外界更多的質疑。我們在分析的

第一小節提到魚類學者的觀察結果，委託研究的朱增宏執行長撰文說明光電廢

水的放流口下方採不到任何魚種，確有汙染情事（朱增宏，2009）。環保署綜

計處（2009b）的回應稿卻指稱，這顯示「此二廠放流水影響之侷限性」：

朱君與海大博士生調查華映與友達放流口下游附近，發現部

分河段當地原生物避離不見現象，卻是在環境工程上考量

可接受的環境影響時，認為放流水與溪流水匯流混合完全以

前，必然發生的局部效應，但是必須限縮其範圍於局部……

當民間質疑送水措施就是汙染的最好證明，環保署綜計處（2009b）強調

「載水供應居民飲用是為了消除居民的疑慮與不信任」。但在外界質疑聲浪不

斷下。環保機關在整個地下水污染與健康風險關係尚未釐清，也不提供行政資

源作進一步的檢驗，就急於為停止送水的政策背書，反駁外界的質疑。相關專

家會議就在環保署表示沒有資源進行進一步的居民健康調查，並且要以本次會

議結論作為暫停地方送水措施的依據了結。結論顯示對主辦單位報告內容同意

洽悉，是否停止供水或局部停止，由承辦單位依行政程序處理，並加上多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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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要求做更多的評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9b）。

而環保署毒管處（2009b）於12月7日提出的新聞稿中，就以召開過的「健

康風險評估會議」以及「飲用水質標準增列銦、鉬之專家諮詢會議」為憑，指

出「與會專家認為在及低濃度情況下，水中銦、鉬對健康並無危害。因此判斷

使用井水並沒有健康風險，民眾可以恢復使用井水。」之後更進一步回應媒

體質疑霄裡溪受面板大廠廢水排放影響，表示「歷經七次檢驗，證實水質無

虞……霄裡溪沿岸民眾數十年來飲用之井水水質，並未受污染」（行政院環境」（行政院環境（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毒管處，2010）。

行政機關淡化風險的資訊詮釋，無法與民間擔憂與質疑對焦，更顯示出

《奧爾胡斯公約》所規範環境資訊公開、環境公民參與和後續司法救濟是環境

民主一體三面向的重要性。環境資訊公開若不能放在公民參與的脈絡下討論，

促進公眾對於資訊的聚焦、對話、與審議，就無法落實環境民主與透明治理，

再多各說各話的資訊公開與解讀，也無助於釐清問題和解決爭議。一位地方居

民談到環保署回應的荒謬以及環境資訊公開面臨的問題，亦認為環境資訊公開

需要放到公民參與的脈絡中：

今天是我們民間團體透過我們自己的資源找到一個老師來幫

我們作，作完了之後你可以大辣辣的說你發現的沒錯啦，好

像他都已經知道這是避離現象，我們環境影響評估早就知道

了，這只是侷限的所以沒有問題，所以資訊的公開至少對環

境資訊而言是非常不夠的……。如果沒有把環境資訊公開放

在公民參與的脈絡，我覺得就不足。相對來看，如果只有要

求公民參與卻沒有注意到資訊公開的話，好像是矇著眼睛要

求公民參與一樣；那如果只有資訊公開沒有公民參與，我覺

得也只是作到一半……（座談會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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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從霄裡溪廢水爭議過程中，我們看到環境資訊公開實踐上幾個重要的課

題。首先，雖然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的明文規定，但民眾在幾個攸關汙染處

理決策判斷的關鍵資訊上，仍有取得的困難。行政機關先運用該法「限制公

開」的例外原則進行裁量處分，卻無提供詳細事證說明反駁民眾資訊請求之正

當性。經過民眾不服提出訴願成功撤銷處分後，卻宣稱從未擁有該資料而無從

公開，並要求民眾向無義務公開資訊的企業申請環境資訊。此例顯示，現今的

資訊公開法並無法保障民眾取得環境資訊的權益，而行政機關的消極規避文

化，更是我國落實政府資訊公開的一大絆腳石。

其次，民眾要求資訊公開過程，暴露了政府資訊生產怠惰的問題。行政機

關協助的社區監督計畫與要求廠商公開水質資訊監測，並未實質連結到公權力

的執行，這類資訊的生產，並無法挹注於汙染問題的改善。對公權力喪失信

心，地方居民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自力救濟尋求外界獨立科學家與民間團體

的支持，進行水質檢測，自行生產與整理相關資訊證據，嘗試解析汙染的內

容，以迫使行政機關面對問題，並予以課責。這樣的現象顯示政府並未以資訊

使用者為中心，提供或生產出可以減輕環境風險的及時、適用資訊，更使資訊

公開在實踐環境民主上大打折扣。

但缺乏及時、合用的資訊生產問題，更大的原因可能在於環保行政機關對

風險詮釋認定的狹隘性，以及淡化輕忽風險問題的態度作為，因而限縮了資訊

的生產空間與產出所需相對應的投資。霄裡溪流域的汙染風險，在一關關的專

家會議與行政程序中被窄化與淡化，專家與民眾的質疑與建議，並無轉化為研

究計畫發展的依據，反而是在行政機關所發送一波波的新聞稿中，成為「沒有

汙染」「沒有影響」的憑證。

霄裡溪案例顯示，公部門不積極生產也不主動提供協助環境健康風險決策

判斷的資訊，民眾靠著自力救濟，挑戰行政與司法對汙染管制失效的問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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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提出爭點，顯示了環境資訊請求權的缺乏，以及行政部門習於採用例外不公

開原則的慣例，已弱化《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立法美意。此外，民間要求重要

環境資訊的調查與審議，到了公部門設定的專家委員會議議程中，卻被一步步

的限制與篩檢，最後再透過行政部門的風險詮釋淡化問題。雖然法律要求保障

民眾的知情權，但政府仍可藉著議程界定與行政裁量權，掌控資訊的生產、公

開與詮釋。為預設狹隘的政策目標，弱化風險知識的生產，限縮社會對風險的

認識與理解，對於精進風險治理能力、落實環境健康民主，顯然並無助益。

而這也反映了環境資訊在專業與資源壟斷下極端不對稱的特性。筆者認

為，要克服上述問題，應參考歐盟國家擴大環境資訊請求的範圍與措施，並參

照《奧爾胡斯公約》，強化民眾的環境資訊請求權、參與環境決策的程序權和

環境事務的司法救濟權。唯有將環境資訊的公開放在公民參與的脈絡，才能使

不同的風險認知、知識與經驗充分對話，避免資訊生產、檔案公開、與資料詮

釋狹隘偏差化。這不僅是資訊民主的實踐課題，更影響政府環境治理的正當

性，與其解決環境爭議的態度與能力。而針對資訊公開制度的討論，我們建

議，除了消極的檔案文件透明度外，還須檢視資訊生產、公開、詮釋等攸關落

實資訊民主等相關課題，才能精進透明治理之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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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受訪者資料表

訪談日期 編號 受訪者 訪談地點

2009.02.26 A 新埔愛鄉協會理事長 新竹縣新埔愛鄉協會

附錄二：座談會記錄表

座談日期 座談地點 座談主題 參與者

2010.05.07 社團法人台灣
環境行動網協會

社區知情權的挑戰：從高
科技發展風險談資訊公開
之實踐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
長、新埔愛鄉協會理事
長、王毓正教授、杜文苓
副教授、彭渰雯副教授

附錄三：參與觀察記錄表

日期 地點 主題 參與者

2008.09.04 新埔鎮公所
會議室

華映與友達針對緊急送水
給霄裡溪沿岸居民之非正
式會議

新埔鎮鎮長、新埔鎮鎮民
代表會副主席、新埔愛鄉
協會理事長、友達環安部
經理、華映環安部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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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霄裡溪大事記

日期 主旨 說明

1999 中華映管龍潭園區與友
達渴望園區建廠使用

2003-2005 霄裡溪時常發生河川生
物死亡與空氣污染

霄裡溪上游的龍潭鄉三和村與下游的新埔鎮
的居民開始發現溪流生物常常集體死亡，引
起媒體的報導關注。三和村也陸續發生村民
及國小學童因空氣污染與臭味感到不適。

2006.5.12 三和村民於華映前擲死
魚抗議

龍潭三和村因長期空氣污染與臭味以及佳和
鯉魚場錦鯉暴斃事件，至華映前抗議要求改
善。

2007.1.23 舉行三和村環保議題協
商會議

要求華映改善空污解決臭味問題，將VOCs
減量之追蹤納入固定污染源許可管理。開始
三和村社區環境監測網計畫。

2007.4.27 召開第二次三和村環保
議題協商會議

地方居民不滿公權力怠惰，認為環境監測無
效。

2007.12.10 環保署召開第161次環
境影響評估大會

要求華映與友達針對霄裡溪被自來水公司規
劃為飲用水水源以及中度污染增加提出環境
差異分析與因應對策。

2007.11.27 環保署舉行友達及華映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審
查會議

要求華映與友達於2008年1月提出對改進對
水質影響之對策。

2008.4 環保署毒物管理處發文
給新埔鄉公所

要求加強宣導「新埔霄裡溪流域的溪水未經
處理不能直接飲用」，但未說明理由引發地
方民眾疑懼。

2008.5 霄裡溪青年工作隊成立 在台灣環境行動網支持下，霄裡溪青年工作
隊成立，辦理「霄裡溪之歌」環境踏查營。
地方居民與工作隊成員也積極與一些獨立研
究人員接觸，了解霄裡溪的水質情況，並與
地方居民與律師合作，撰寫刑事與行政訴訟
的訴狀。

2008.7 霄裡溪青年工作隊進行
用水調查

青年工作隊於7-9月對沿岸鄉鎮挨家挨戶進
行用水習慣訪查工作，進行約300份的面訪
問卷調查。並邀請專家進行河川魚類生態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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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旨 說明

2008.9.4 霄裡溪改善之非正式雙

方會談

環保署長沈世宏於2008.8.28親自電話聯繫新

埔鎮城鄉風貌促進會，於9.4召開業者與居

民之非正式會談，討論業者改排老街溪之工

程，確保10.15之改排環評審查通過，且特

別電話交代於會議中商討飲用地下水用戶之

送水事宜。

2008.10.15-22 環保署對霄裡溪流域井

水進行水質調查

環保署10月15至22日對霄裡溪流域172口井

水進行水質調查，井水中測出19項重金屬，

其中鎵、鉈、鉬、銦非飲用水管制項目，其

餘15項皆為飲用水管制項目。樣品檢驗結果

顯示，管制項目中，錳、鐵超過管制標準者

分別為45件及13件；鎵、鉈含量因低於偵測

極限值而未檢出，當時未列管的「鉬」檢出

68件（濃度分佈在0.1~5.39ug/L）、「銦」檢

出69件（濃度分佈在0.102~1.25ug/L）。

2008.9 環保署召開「面板業

放流水對承受水體水

質、水文及灌溉用水影

響」專家會議

環保署首開先例舉辦專家會議。要求民間團

體推薦專家，但卻又以「資格不符」駁回推

薦，民間團體認為環保署藉專家同意權，主

導議事控制，撤回專家推薦案。

2008.10.23 環保署決定逐戶送自來

水

環保署請新竹縣環保局，以運水車送水，提

供霄裡溪沿岸住戶自來水。

2008.12.3 監察院糾正案 監察院糾正桃園縣政府與經濟部水利署，認

為霄裡溪的水質屬於最高等級的甲類陸域地

面水體，是優質水源；桃園縣政府環保局、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分別有審查不力、

怠於巡查等違失，造成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

司龍潭廠、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宏碁廠兩

廠擅將廢水排入霄裡溪多年。桃園縣環保局

怠未詳查兩廠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擅

予核准兩廠廢水排入自來水取水井上游，即

在顯有違失。經濟部已於2000年1月4日公告

霄裡溪為中央主管的河川，但水利署第二河

川局卻怠未依法巡查，確有違失。

附錄四：霄裡溪大事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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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旨 說明

2009.2 環保署舉辦「面板業放
流水對霄裡溪沿岸民眾
使用地下水健康風險評
估專家會議」

環保署為了暫停地方送水措施，於2009年2
月及3月舉辦兩場健康風險評估專家會議。

2009.5.26 環保署召開第177次環
境影響評估大會

環保署「建議」將友達與華映的廢水改排至
老街溪，並請桃園縣政府依此方案核發排放
許可。

2009.7 環保署舉辦「飲用水質
標準增列銦、鉬之專家
諮詢會議」

於7月與9月召開2場專家會議，討論飲用水
增列銦、鉬管制。

2009.11.26 修法公告將銦與鉬列入
飲用水管制項目

將銦與鉬列為可能影響健康的物質，安全標
準70 ug/L以下。

2009.12.10 停止送水 毒管處於12月7日發佈新聞稿表示，已確認
霄裡溪水井水質「均在」飲用水標準安全範
圍之內，「只是少數水井鐵、錳超過水質標
準」，所以基於上述分析，環保署與新竹縣
環保局自12月10日起停止以水車供水。

2010.4.16 龍潭鄉長登廣告反對華
映廢水排到老街溪

龍潭鄉長在有線電視登廣告，反對華映工業
廢水毒害家園。

2011.1.11 新竹縣長、立委與新埔
愛鄉協會拜會環保署署
長

新竹縣長、立委與新埔愛鄉協會抗議桃園縣
府在審查過程中屢屢藉資料不足退件拖延改
排進度，要求環保署立即要求桃園縣府依環
評結論核發許可。

2011.1.18 環保署發要求桃園縣政
府於公文到府1個月內
核發改排許可

環保署發文要求桃園縣府應於文到1個月內
依環評結論核發二廠之排放許可。若縣府踰
越裁量刻意退件刁難或差別待遇，環保署將
依法代行。

2011.3.14 桃園縣長偕同立委拜會
行政院長

桃園縣長亦於期限屆滿後，偕同立委拜會行
政院長施壓要求環保署不得強制代為執行。

2011.3.15 環保署澄清桃園縣府應
遵守環評結論

環保署則立即澄清在環評未變更之前，桃園
縣府仍應依環評結論審查變更二廠之放流水
改排許可證。

附錄四：霄裡溪大事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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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 A Lesson from Siaoli River Pollution Disputes

Wen-Ling Tu and Han-Lin Li

Abstract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are essential elements in an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But its actual implementation poses a 
tremendous challenge to today'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he 
uncertain environment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complex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decision-making transparency have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n resolv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ilemmas. Taiwan has promulgated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Law” in 2005 with the desire to promote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to safeguard the people’s right to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facilitating the 
distribution and fair us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lthough the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may have achieved its basic goal in the legal 
sense, in reality it has garnered little discussion in actual implementation; especially 
in the problematic area of the right to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related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iaoli River optoelectronic wastewater 
pollution dispute as an example; examines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the public, and the manufacturers during the course; and 
outline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aiwan’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s a 
topic worthy of further reflection. We also strive to inquire what further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resources could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under Taiwan’s political climat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documents, meeting minutes, and in 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explores 
information barriers facing the ordinary citizens in the Siaoli River pollution dispute 
and pinpoints what institutionalized factors are obstructive to Taiwan’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n such environmental disputes.

Keyword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ptoelectronic 
wastewater, high-tech pollution, Aarhus Convention, Siaoli River.


